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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物应纳税额的计算下面一段，“进口货物的纳税人，无论

是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，均应按照组成计税价格和

规定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，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”但随后的

【例6-16】中，“（2）允许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=18.7

8*7%=19.26（万元）”。例题中进口货物的进项税额却可以

抵扣，请问是什么原因？ 解答：【例6-16】中所说的“允许

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”指的是货物进口后在国内销售时，

其国内销售环节应缴纳的增值税的进项税额，这里并不是计

算进口环节应缴纳的增值税的进项税额。 2、《票据法》规

定：票据的签发，取得和转让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，

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务关系。请问这一规定与票据的无

因性有矛盾吗？ 解答：我国《票据法》第十条第1款的规定

是关于票据行为的实质要件的规定，非常强调原因关系，其

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原则，把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

权债务关系和必须给付对价作为票据行为的前提条件，是充

分考虑了票据活动的民事性。该条的目的是反对不正当的票

据行为，是在我国现阶段票据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的一个过渡

性的规定，有一定的必要性。票据的无因性理论是在西方国

家较为成熟完善的票据市场中提出的理论，是信用经济高度

发达和充分发展的产物，并对信用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。

票据的无因性强调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是分离的。总的来说



，因考虑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，我国《票据法》的规定与大

多数国家公认的票据的无因性理论确实有不一致的地方。 既

然《票据法》这样规定了，实践中就要特别注意该条款的适

用：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

》（2000）第十四条规定：“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、

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，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

抗辩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”可见，实践中是谨慎地贯彻

票据的无因性原则的。在票据的抗辩中，票据的无因性是有

限制的，票据的无因性只是相对于正当的持票人而言的，对

于恶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，票据债务人可以以票据原因关系

瑕疵作为抗辩理由。在原因关系上，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据的

手段不合法，诸如因欺诈、偷盗、胁迫等，由于法律规定这

样的行为为无效或可撤销，所以非法取得票据者不可能享有

票据权利，尽管在票据的形式上无法得知这些非法手段。 另

外，票据的无因性只适用于票据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，在票

据的直接相对人之间，仍可以票据原因作为抗辩事由。一般

情况下，票据取得应当是有对价的，然而，特殊情况下，也

可以是无对价的，捡来的票据就是无对价取得票据，我国《

票据法》第十一条规定：无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，其所

拥有的票据权利，“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”。这说明只有

票据权利完整，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才完整，经过对价善意取

得的票据权利可以对前手票据权利的瑕疵进行切断，但无对

价取得票据者，则不能对前手的票据权利瑕疵进行切断，必

须继承前手的票据瑕疵。 编辑推荐： #0000ff>2011年中级会

计职称考试教材《中级会计实务》科目答疑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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